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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４月１６日讯 记者孙立极、吴亚明、许志峰报道：两岸经贸论坛刚刚落下帷幕，国家旅游局、公安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于今天联合发布了《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旅游管理办法》（全文见第四版）。该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此举是为了落实去年４月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会谈达成的重要共识，尽速推动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旅游早日实现，不断扩大两岸人员往来，促 进两岸经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给台湾旅游业界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让台湾民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同时，也为了加强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管理，保障赴台旅游健 康有序地开展。

　　《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旅游管理办法》共 １７条，规定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由指定的大陆旅行社作为组团社组织，以旅游团形式整团往返。组团社由国家旅游局会同有关部门，从已批准的特许经营出境旅 游业务的旅行社范围内指定。台湾地区接待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旅行社也就是接待社，须经大陆有关部门会同国家旅游局确认。

　 　该办法还规定，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实行配额管理，配额由国家旅游局会同有关部门确认后，下达给组团社。组团社在开展组织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业务前，须与接待 社签订合同、建立合作关系。组团社须为每个旅游团队选派领队，领队要经过专门的培训、考核，并申领赴台旅游领队证。大陆居民须持有效的《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地区通行证》及旅游签注赴台旅游。

　　有关部门指出，该办法的出台主要体现以下四点意义：

　　首先，表明大陆方面正在为两岸旅游业界和民众实实在在地做事，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时也满足大陆游客多年期盼一睹宝岛台湾旖旎风光的夙愿。

　　其次，表明大陆方面诚心诚意、积极务实的态度，标志着大陆方面在推动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方面又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第三，规范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使之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地开展，妥善处理赴台旅游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使旅游市场更加规范有序地发展。

　　第四，有利于在两岸旅游交往中开展“诚信旅游活动”。通过树立诚信旅游理念、建立诚信旅游体系，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引导游客理性消费，既可以确保向台湾有序输送游客，也可以让大陆游客得到周到的服务。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日，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陈云林在上海受权宣布：“大陆有关方面将于近期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湾旅 游。”《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旅游管理办法》是继陈云林宣布后，大陆方面在推动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方面迈出的又一实质性步骤。至此，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已是“万 事俱备，只欠东风”，而“东风”就是台湾方面授权岛内旅游行业组织与大陆“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尽快进行协商，做出安排。


